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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務委員會有關研究  
附屬法例及其他文書的第 15/18-19 號報告  

 
 
目的  
 
  本報告旨在載述內務委員會研究修訂期限將於 2019 年
4 月 17 日的立法會會議屆滿的附屬法例的結果。  
 
 
所研究的附屬法例  
 
2.  內務委員會已考慮下列附屬法例：  
 

項目  
編號  

附屬法例名稱  內務委員會  
會議日期  

 
(1) 《 2019 年公眾衞生及市政 (費

用 )(修訂 )規例》 (2019 年第
14 號法律公告 ) 

 

2019 年 3 月 1 日  
2019 年 3 月 29 日  

(2) 《 2019 年淫褻及不雅物品管
制 (修訂 )規例》(2019 年第 26
號法律公告 ) 
 

2019 年 3 月 15 日  

(3) 《 2019 年陪審員津貼 (修訂 )
令》 (2019 年第 27 號法律公
告 ) 
 

2019 年 3 月 15 日  

(4) 《 2019 年 差 餉 (豁 免 )令 》
(2019 年第 28 號法律公告 ) 
 

2019 年 3 月 15 日  
2019 年 3 月 29 日  

(5) 《 2019 年收入 (減少商業登記
費 及 分 行 登 記 費 ) 令 》

(2019 年第 29 號法律公告 ) 

2019 年 3 月 15 日  
2019 年 3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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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編號  

附屬法例名稱  內務委員會  
會議日期  

 
(6) 《 2019 年藥劑業及毒藥 (修

訂 )(第 3 號 )規例》(2019 年第
30 號法律公告 ) 
 

2019 年 3 月 22 日  

(7) 《非香港公司 (披露公司名
稱、成立為法團所在地方及

成員的有限法律責任 )規例》
(2019 年第 31 號法律公告 ) 
 

2019 年 3 月 22 日  

(8) 《〈 2018 年公司 (修訂 ) (第 2
號 )條例〉 (生效日期 )公告》
(2019 年第 32 號法律公告 ) 
 

2019 年 3 月 22 日  

(9) 《 2019 年公司條例 (修訂附表
7)公告》 (2019 年第 33 號法
律公告 ) 
 

2019 年 3 月 22 日  

(10) 《 2019 年香港科技園公司條
例 ( 修 訂 附 表 1) 公 告 》
(2019 年第 34 號法律公告 ) 
 

2019 年 3 月 22 日  

(11) 《 2019 年商船 (安全 )(〈國際
海運固體散裝貨物規則〉)(修
訂 )規例》(2019 年第 36 號法
律公告 ) 
 

2019 年 3 月 29 日  

3.  內務委員會於 2019 年 3 月 1 日的會議上成立小組委員
會，詳細研究第 (1)項附屬法例。該小組委員會於 2019 年 3 月 29 日
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隨立法會 CB(2)1092/18-19 號文件匯報其商
議工作。  
 
4.  在 2019年 3月 15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議員建議成立小
組委員會，對第 (2)及 (3)項附屬法例詳加研究。由於在示明加入擬
議小組委員會的期限屆滿時，只有兩位議員表示會加入擬議小組

委員會；因此，根據《內務守則》第21(b)及 26(f)條，該擬議小組
委員會未能成立。  
 
5.  內務委員會於 2019年 3月 15日的會議上成立兩個小組委
員會，分別詳細研究第 (4)項及第 (5)項附屬法例。該兩個小組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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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於 2019 年 3 月 29 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作出口頭報告，並分
別於 2019 年 4 月 4 日及 10 日隨立法會 CB(1)848/18-19 號及
CB(1)851/18-19 號文件，向議員提交書面報告。  
 
6.  在 2019 年 3 月 22 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議員建議成立
小組委員會，對第 (7)至 (9)項附屬法例詳加研究。由於在示明加入
擬議小組委員會的期限屆滿時，只有兩位議員表示會加入擬議小

組委員會；因此，根據《內務守則》第 21(b)及 26(f)條，該擬議
小組委員會未能成立。  
 
7.  至於第 (6)、(10)及 (11)項，內務委員會認為無須就該 3 項
附屬法例成立任何小組委員會。  
 
 
註  ：  (a) 內務委員會於 2019年 3月 22日的會議上成立小組委員

會，研究《 2019年專利 (一般 )(修訂 )規則》 (2019年第
35號法律公告 )。立法會主席已批准該小組委員會主
席鍾國斌議員於 2019年 4月 17日的立法會會議上動議
擬議決議案，以延展該項附屬法例的修訂期限至
2019年 5月 8日的立法會會議。  

  
 (b) 內務委員會於 2019年 4月 12日的會議上成立 5個小組

委員會，研究下述 10項附屬法例。內務委員會主席李
慧琼議員已作出預告，於 2019年 4月 17日的立法會會
議上動議 5項擬議決議案，以延展該 10項附屬法例的
修訂期限至 2019年 5月 22日的立法會會議。有關該 10
項附屬法例的詳請如下：  

  
 (i) 由李慧琼議員動議以延展下列附屬法例修訂期限

的擬議決議案：  
  
  《 2019年 保 險 業 (訂 明 費 用 )(修 訂 )規 例 》

(2019年第 43號法律公告 ) 
  
 (ii) 由李慧琼議員動議以延展下列 5項附屬法例修訂

期限的擬議決議案：  
  
  《 商 船 (安 全 )(極 地 水 域 操 作 船 舶 )規 例 》

(2019年第 44號法律公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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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9年商船 (防止油類污染 )(修訂 )規例》

(2019年第 45號法律公告 ) 
  
  《 2019年商船 (控制散裝有毒液體物質污染 )(修

訂 )規例》 (2019年第 46號法律公告 ) 
  
  《 2019年商船 (防止污水污染 )(修訂 )規例》

(2019年第 47號法律公告 ) 
  
  《 2019年商船 (防止廢物污染 )(修訂 )規例》

(2019年第 48號法律公告 ) 
  
 (iii) 由李慧琼議員動議以延展下列附屬法例修訂期限

的擬議決議案：  
  
  《 2019年玩具及兒童產品安全條例 (修訂附表 1

及 2)公告》 (2019年第 49號法律公告 ) 
  
 (iv)  由李慧琼議員動議以延展下列附屬法例修訂期

限的擬議決議案：  
  
  《 2019年〈 2018年人事登記 (申請新身分證 )令〉

(修訂 )令》 (2019年第 50號法律公告 ) 
  
 (v)  由李慧琼議員動議以延展下列兩項附屬法例修

訂期限的擬議決議案：  
  
  《 2019年律師 (專業彌償 )(修訂 )規則》 (2019年

第 51號法律公告 ) 
  
  《 2019年律師 (專業彌償 )(修訂 )(第 2號 )規則》

(2019年第 52號法律公告 )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9 年 4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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